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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中心－YC2022-066-1　　　　　　　　　
二、项目名称：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2图书采购项目（第一包）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1699号　　　　　  
当事人2：　　　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 址：　　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433　　　　　
当事人3：九江鸿兴图书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君悦丽湖小区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12月6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评分标准：供应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技术要求”的得4分，有任一项技术参数不满足或出现负偏离作无效投标处理。为了更好地反映图书质量，供应商需提供采购需求附件中的20本样书的扫描件，每本样书要与样书清单中对应的ISBN、书名、定价等相关信息全部吻合。每提供一本样书得0.8分，满分16分。评审依据：提供样书扫描件（至少包含ISBN、书名、定价等相关信息）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不得分。供应商每提供1家出版社的合作协议或授权书得0.4分，满分8分。附：特价样书目录（20本）。
投诉人认为：以上样书参数有指向个别供应商的情况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是通过样书参数区别对待供货商，是通过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况，应该予以纠正。被投诉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回复称：
收到投诉人投诉后，于2022年12月20日对投诉人投诉事项进行回复，声明准备删除样书，取消其评分项，修改标书后，重新进行挂网。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采购人要求响应供应商提供指定样书清单作为实质要求，包括“ISBN、书名、定价”等相关信息，指定特定的品名或者供应商，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规定情形。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责令被投诉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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